津补贴清理表格填写补充说明
1、 总体要求
由于本次各主管部门填报的数据要使用软件汇总，各部门、单位不能更改excel表格现有内容，但可以自由添加行，更改行列的宽度。如发现上报的电子表格样式发生变化，会要求主管部门和单位重新填写。表格内容为“—”表示该单元格不需要填写。
二、上报excel数据表的文件要求

各单位填写完毕后由主管部门汇总，主管部门汇总后的数据文件形式为：主管单位填报的数据（附件1-1、附件1-2）为一张excel表，下属每个单位数据（附件2-1、2-2、3-1、3-2、3-3）为一张excel表，全部数据由主管部门以光盘的形式上报。
三、表格的表头填写要求

附表中所有表的表头都需填写，“主管部门或单位盖章”填写主管部门或单位的全称，“主管部门或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”、“填报人”、“填报时间”、“联系电话”、“单位性质”、“编制数”、“单位所在地”需在相应的空白格子填写内容，不能为空。
四、联系方式

每一张附表按备注要求填写，如果在填写表格过程中有疑问：

（1）关于表格中有关津补贴项目的问题请咨询82217573；
（2）关于账户情况、资金来源或资金支出问题请咨询85165280。
